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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2025-017 

转债代码：113045          转债简称：环旭转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相关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而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划分的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7号》”），并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在首次执行

本解释的规定时，应当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 

《解释第17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中流动负债和非流动

负债的划分原则进行了修订与完善，说明如下： 

1、明确了若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没有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

的实质性权利的，该负债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企业是否有行使上述权利的主观可能性，

并不影响负债的流动性划分； 

2、对于企业贷款安排产生的负债，若企业推迟清偿负债的权利取决于企业是否遵循

贷款安排中规定的条件（以下简称契约条件）时，应当区分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者之前以

及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两个情况进行判断，进而影响该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的流动性划

分； 

3、明确了若企业负债的交易对手可选择以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清偿且该选择权

分类为权益工具并单独确认的，相关条款不影响该负债的流动性划分； 

4、明确了附有契约条件且归类为非流动负债的贷款安排，且企业推迟清偿负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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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取决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内应遵循的契约条件的披露要求。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于《解释第 17 号》中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原则进行了评估及确认,

公司评估后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进行的变

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二、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相关会计处理变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24 年 12 月 6 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财会〔2024〕24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8 号》”），对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

会计处理作了明确的说明和规定，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第三十三条等有关规

定，对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企业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财会〔2006〕3 号）有关规定，按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主营业

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营业成

本”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预计负债”等项目

列示。企业在首次执行时，如原计提保证类质量保证时计入“销售费用”的，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有关规定，将上述保证类

质量保证会计处理涉及的会计科目和报表列报项目的变更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并进行追

溯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财政部发布《解释第 18 号》前，公司将保证类质量保证的金额计入“销售费用”列

示。发布后，公司将 2023 年度保证类质量保证的金额进行追溯调整，从“销售费用”重

分类至“营业成本”项目中。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及金额之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合并利润表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按原列报的项目金额

2023 年度 

会计政策变更的 

调整金额 

按新列报的项目金额

2023 年度 

营业成本 54,939,136,481.69 26,710,213.12  54,965,846,694.81 

销售费用 367,994,662.03 (26,710,213.12) 341,284,448.91 

母公司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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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按原列报的项目金额

2023 年度 

会计政策变更的 

调整金额 

按新列报的项目金额

2023 年度 

营业成本 17,928,507,549.98 12,556.36  17,928,520,106.34 

销售费用 77,474,832.09 (12,556.36) 77,462,275.73 

公司评估后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除对利润表的列报项目及其对应金额有所影

响外，亦对毛利率等财务指标产生小幅影响，但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 日 


